南社联﹝2012﹞7号

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关于开展南充市第十次社科成果评奖暨
四川省第十五次社科评奖成果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宣传部，顺庆区、阆中市、蓬安县社科联，市级各社科社团，市直各部门及驻市各大中专院校：
根据省、市人民政府关于每两年开展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的规定，并经市委、市政府领导同意，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决定于2012年开展南充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并同步开展四川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初评工作。现将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南充市第十次社科成果评奖工作及四川省第十五次社科成果初评工作，由市社科评奖委员会组织领导。市社科评奖委员会下设评奖办公室负责评奖的组织实施和日常工作，市评奖办公室设在市社科联。

二、参评范围

1．凡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报参评；我市作者与市外作者合作、由我市作者任主编并完成二分之一以上篇幅、征得合作者同意并附书面证明的成果可申报参评。南充市区外的作者，以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研究内容，并有较大学术价值和应用成效的成果，也可以申报参评。

2．我市第十次社科评奖成果申报的时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公开发表、出版的论文、研究报告、学术专著、编著、译著、古籍整理、工具书、科普读物；经省级及其以上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刊型内部资料准印证发表的论文、调研报告；未曾公开发表但被市委、市政府和省厅、局级及其以上党政机关采用、推广并出具了应用价值证明的调研报告和对策研究成果；已经结题的国家、省、市社科规划课题可申报参评。

3．不属于申报参评的成果范围：各类教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领导讲话；工作总结；年鉴；辑集的人物传略、回忆录及简单剪辑转抄的资料书；已获得国家、省部级和市级科技进步奖的成果；曾获得省厅局级及其以上级别政府的各类社科成果奖或“五个一工程”奖的成果；著作权有争议且尚未妥善解决的成果；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属国家秘密的研究成果等。

三、评奖程序

本次评奖及推荐工作分八个步骤进行：1．作者申报；2．基层单位审核推荐；3．各学科专家小组评审鉴定；4．市社科评委会初审；5．推荐参加省上的社科评奖成果；6．市社科评委会终审；7．面向社会公示成果；8．市社科评委会报请市政府核准并择时召开颁奖大会。

四、申报办法

申报者应向本人所属的市级社科学会、协会、研究会申报，未参加学会者可以向本人所在院校、工作单位的科研管理机构或直接向市评奖办申报，县（市、区）的申报者如所在地已建立社科联的向本地社科联申报，未建立社科联的向本县（市、区）委宣传部申报，也可以向本人所属的市级社科社团申报。

所有申报参评成果须填写《南充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评审表》一式五份，成果至少有一份原件（其余可为复印件）。成果佐证材料必须提交原件一份。按有关规定，申报成果参评需交评审费100元，主要用于初评活动，未缴纳者不得参评。评审工作结束后所有报送的申报材料概不退还。
经过市评奖委员会初评推荐参加全省第十五次社科评奖的成果按照省上的要求重新报送相关的材料。

五、评奖时间安排

南充市第十次社科成果评奖工作和四川省第十五次社科评奖成果的推荐工作同步进行。

3月31日下发评奖通知；3月31日至4月27日为各单位组织动员申报，4月27日申报截止。

5月8日前，召开市评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评审工作动员会；5月8日至5月20日各专家学科组评审；5月25日至6月5日，召开市评委会第二次会议，审定向省上推荐的参评成果；6月5日至6月10日，完成向省上的材料报送工作；9月25日前召开市评委会终审会议，审定南充市拟获奖成果；9月30前获奖成果公示；12月召开颁奖大会。

受理成果申报的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和社科联、各市级社科社团、大中专院校和有关单位，要按照本《通知》规定的申报条件对受理的申报成果进行严格审核后，再让申报者填写《南充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评审表》。各受理申报的单位将申报成果总数填入《南充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登记表》（合作成果的作者须全部填入）。

本次评奖所需相关申报材料可在《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网站（www.ncskl.cn）或南充市党政网上直接下载，也可到市社科评奖办领取。参加四川省社科评奖成果的申报材料可在《四川省社科在线》网站（www.sss.net.cn）直接下载。

由于本次评奖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各有关单位接此通知后，抓紧做好评奖申报的动员、成果资格审核和登记汇总工作，尽量使有资格申报的成果不漏报、不迟报。各受理初审推荐工作的单位务必于4月27日前完成推荐任务，逾期不再受理。详情请与市社科评奖办联系。

市社科评奖办地址：中共南充市委机关大院2号楼505室

邮编：637000    联系人：谢林宏   王  军    

电话：（0817）2223473，2223719，2223195 

附件1．《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评审表》
2．《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登记表》

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2年3月31日

附件1
南充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申 报 评 审 表

                            序号：
	成 果 名 称
	

	出版社或发表报刊及出版日期、期别、刊号
	

	成 果 形 式
	A.学术专著    B.学术论文   调研报告   对策研究

C.科普读物    D.工具书   资料书   古籍整理   译著

	申 报 学 科
	
	联系电话
	

	集体成果

申报单位
	

	(申报集体成果不填写此栏。）

按对成果的贡献大小顺序填写，最多不超过五人。

申     报     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工 作 单 位

	
	
	
	
	
	

	
	
	
	
	
	

	
	
	
	
	
	

	
	
	
	
	
	

	
	
	
	
	
	

	申报成果内容提要及请奖理由

	年   月    日



	初评机构评审推荐情况

	对推荐成果的评语：



	初 评 组 人 数
	
	初评机构签章：

（公 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评 委 实 到 人 数
	
	

	初

评

结

果
	赞 成 票 数
	
	

	
	反 对 票 数
	
	

	
	弃 权 票 数
	
	

	
	推 荐 顺 序 号
	
	

	专家学科组评审推荐情况

	对推荐成果的评语（二等奖以上不少于500字）：

                                        正副组长签章：

                                                年   月    日

	评审组人数
	
	评

审

结

果
	赞成票数
	
	建议奖项
	

	
	
	
	反对票数
	
	
	

	评委实到人数
	
	
	
	
	建议等级
	

	
	
	
	弃权票数
	
	
	


	市评奖委员会审定意见

	                                               市评奖委员会（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①本表第1—2页由申报人填写。

②第1页的序号栏不填，成果形式栏根据申报成果形式在相应名称下划横线，申报学科栏根据申报成果内容填写。

③本表要求钢笔填写，字体工整，字迹清晰。

附件2
南充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登记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序号
	作者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或发表报刊

（含出版日期或期别、刊号）
	备注

	
	
	
	
	
	
	
	
	
	

	
	
	
	
	
	
	
	
	
	

	
	
	
	
	
	
	
	
	
	

	
	
	
	
	
	
	
	
	
	

	
	
	
	
	
	
	
	
	
	

	
	
	
	
	
	
	
	
	
	

	
	
	
	
	
	
	
	
	
	


注：此表请于2012年4月27日前报送南充市北湖路市委机关大院2号楼505室市社科评奖办        南充市社科评委会办公室制


抄送：省社科评奖办公室，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社科联主席、副主席。

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综合科            2012年4月1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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